
「合伙或有限 权责应清楚订立 筹组公司企业发展第一步」 

 
个案背景 

创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很多创业人士对成立公司需注意的事项未必有足够

认识，特别是税务问题。 

 

申请人提出的问题 

 
其中一位「问问专家」业务咨询服务申请人计划成立公司，正考虑合伙人或有

限责任公司形式。申请人表示，计划方案中拍档有三至四人，其中一位虽然会

参与经营，但未必同样成为创办人，计划只分红予该位伙伴。若公司卖盘，该

伙伴不会获得分账。 

申请人希望知道一些公司内部制度的问题，例如若有三位股东的有限公司，决

策是否可以于公司成立时，设定为所有决定必须经三位全部同意才通过。申请

人亦想了解，在公司提出动议及通过决议的形式和要求。申请人构思时已发现

很多问题，不知如何处理，感到迷失，因此向工业贸易署专家寻求协助。 

 

专家顾问提供的分析/ 意见 

 
身兼ACCA中小型企业委员会会员及香港税务学会会长的工业贸易署「问问专

家」税务问题咨询顾问吴锦华先生说：「根据本港公司条例，部份公司事项例如

一般事务，只须征得多数股东同意便可。不过，若涉及重大事项例如更改公司名称

或卖盘等，法例要求须征得所有股东同意才可通过。」 

 

他表示，按公司条例规定，每间公司成立时，不论独资、合伙抑或有限公司， 

必须设有一份公司章程细则。公司章程中应清楚列明有关经营事项，例如若进

行决策时，如何界定为多数。公司应用新科技作会议或动议，例如视像会议或

以电子邮件提出动议或决议等都可以接受，亦须于公司章程细则中订明。他 

指，一般初创企业创业人士，未必能自行编写出完善的公司章程细则，建议他

们可以参考公司注册处提供的模板，或找专业人士协助。 

 

吴先生又表示，创业人士成立公司，应先考虑经营风险。他解释，若选择以合

伙形式成立公司，意味公司合伙人需面对无限责任，甚至需要承担其他人的责

任，风险较有限公司为大，建议成立有限公司，保障股东只需承担有限责任。

此外，由于独资或合伙公司，不一定需要聘请外部审计，会计开支一般较低。

另一方面，有限公司须进行审计，会计成本一般较高。他指，相比独资或合伙

公司，银行一般较信任有限公司，愿意向有限公司提供较高额度的借贷。因此

他提醒，若企业预期未来的发展计划需要向银行融资，选择成立有限公司会较 



为有利。 

 
吴先生补充指，即使中小企业规模不大，管治架构亦可能细分为股东及董事两

个层面。若非满足特定条件豁免，一般企业亦好像上市公司一样，需定期召开

的股东大会及就特定项目召开特别股东大会。两个层面的决策准则或各有不 

同。 

 

申请人与专家顾问会面后如何处理问题 

 
申请人认为，专家吴先生的意见相当实用，令他更了解成立公司需留意的事

项。申请人计划将于未来六个月至一年内成立公司。 

 

专家顾问就个案指出中小企业可学习到的重点/ 精

要专家建议：「公司组成，三思才定。」 

 

 

 
 

在「问问专家」业务咨询服务个案分析集内提供的任何意见、结论或建

议， 并不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工业贸易署的观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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